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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2024年是低空经济启动元年，目前整个产业尚处早期阶段，面临发展方向不清晰、国标/团标标准体

系和法律规章未明确、基础设施缺乏、适航取证久、空域管理难、应用场景待开拓等问题，产业发

展较多地依靠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因此把握政策导向是现阶段理解产业走向的重中之重。2024年

下旬至今，我国各省市密集颁布关于低空经济的专项政策，政策通常分为两类：

• 一类是《行动方案》，如《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旨在为

辖区内各地发展低空经济提供明确的指引，制定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详尽的达成指标，为未来整体

产业发展绘制蓝图，也方便各下级辖区进一步工作分配。《行动方案》通常为三年目标，截止到

2026/2027年。

• 一类是《若干措施》，如《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出台详尽的政策补贴

措施，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支持，同时通过设立补贴项目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行动方案》也通

常为期三年，截止到2026/2027年。



一、《行动方案》紧锣密鼓，绘制低空发展蓝
图



目前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2个行政区已发布《行动方案》，产业发展主要围绕产业规模、头部核心企业培育、产业链组成、起降场、通用机场、航线

开拓、飞行量、应用场景开发、飞行测试基地等方面。综合来看，以广东为代表的大湾区、长三角和川渝地区以及江西、山东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各方面

的计划目标相对较高。据统计，已发布的22份《行动方案》中合计规划的产业规模达到1.71万亿元，头部核心企业近百家，产业链企业8000多家，起降场7380个。

城市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截止
时间

产业规模
头部核心

企业
产业链企

业
起降场 通用机场

航线（无
人机）

航线（短
途载人）

应用场
景

有人/通航
飞行航时

无人机飞
行航时

试飞测试
基地

单位 亿元 个 个 个 个 条 条 个 万小时/年
万小时/

年
个

合计 　 17100 89 8210 7380

广东省 2024/5/21
《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6年）》
2026 3000 1300 15 350

上海 2024/8/16
《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2027 500 20 100

北京 2024/9/30
《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2024-2027年）》
2027 1000 5000 10

江苏省 2024/12/23
《江苏省加快推进低空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
2026 2000 5 830

浙江省 2024/8/7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的若干意见》
2027 3000 10 600 650 8 200 11

重庆 2024/9/26
《重庆市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2025 400 200 年均+20% 年均+20% 3

2027 1000 1500 年均+25% 年均+25% 3

四川省 2024/6/4 《四川省关于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7 5 100 20

江西省 2024/8/9
《江西省关于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征求意见稿)》
2026 2000 500 23

山东省 2024/11/11
《山东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年）》
2027 1000 10 100 400 35 50 20 10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文件，金元证券研究所整理

重点省级行政区《行动方案》规划：

1.1、各地《行动方案》绘制低空发展蓝图——省级文件



城市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截止
时间

产业
规模

头部核心
企业

产业链企
业

起降场 通用机场
航线（无
人机）

航线（短
途载人）

应用场
景

飞行量
（无人机）

有人/通航
飞行航时

无人机飞
行航时

试飞测试
基地

单位 亿元 个 个 个 个 条 条 个 架次/年 万小时/年
万小时/

年
个

湖北省 2024/7/18
《湖北省加快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24－2027年）》
2027 1000 5 600 600 30 30 10

安徽省 2024/4/7
《安徽省加快培育发展低空经济实施方案

（2024—2027年）及若干措施》

2025 600 2 180 150 10 30 1 160

2027 800 5 240 500 20 30 1.5 200

河南省 2024/7/5
《促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4—2027年）》

2025 300 50 10 20 8 100

2027 500 60 20 10 200

广西 2024/9/29
《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6年）》
2026 500 200 300 10 20

海南省 2024/9/20
《海南省低空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
2026 300 20 200 500 9 300 20 8 450

黑龙江省 2024/8/1
《黑龙江省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

案（2024—2027年）》
2027 800 4 10 100 10 8

贵州省 2024/12/18
《贵州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
(2025-2027 年)（征求意见稿）》

2027 600 2 120

内蒙古 2024/9/12
《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2024—2027年）》
2027 100 5 100 100 33 10 2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文件，金元证券研究所整理

其他行政区亦有亮点，如湖北对于产业规模、产业链企业培育、起降点数量的目标较高；内蒙古工作重心放在通用机场的建设和运营；安徽、河南、贵州在飞行

航时方面提出要求；海南利用自身海岛的地理优势和自贸港的特殊身份，在核心企业培育/引进、起降场、航线开拓、无人机飞行量等方面都制定了较高的要求。

其他省级行政区《行动方案》规划：

1.1、各地《行动方案》绘制低空发展蓝图——省级文件



初步统计目前发布《行动方案》的城市（不包括下辖县级行政区）有40个，深圳对低空经济的城市规划时间较早，布局较为全面，如规划产业规模1000亿

元、起降场1200个、航线1000条等，整体走在全国前列；广州计划产业规模1500亿元，排全国首位；上海注重打造涵盖航空器研发设计、总装制造、基建

建设、适航检测、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北京则侧重技术创新、安全管控和标准制定方面。一线城市之外，长三角各地积极响应，以南京、苏州为首

的江苏各市参与热情较高，地方《行动方案》出台较快，浙江紧随其后。

省份 城市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截止时间 产业规模
头部核心
企业

产业链企业 起降场 通用机场
航线（无人

机）
航线（短途
载人）

应用场景

单位 亿元 个 个 个 个 条 条 个

广东

深圳 2022/12/1 《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 2025 1000 1700 1200 1000

广州 2024/5/31 《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2027 1500 100

东莞 2024/8/7 《东莞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年）》 2026 500 200 10 1

上海 上海 2024/8/16 《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 2027 500 35 100

北京 北京 2024/9/30
《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
(征求意见稿)》

2027 1000 5000

江苏省

南京 2024/7/26 《南京市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24—2026年）》 2026 500 240 4 120 30

苏州 2024/2/6 《苏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年）》 2026 600 500 200 2 100 5

无锡 2024/4/17 《无锡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2026 300 5 30

常州 2024/9/25 《常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2026 300 50 150 200 1 18 10

连云港 2025/1/9 《连云港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 年）》 2027 80 5 50 40 15

南通 2024/11/29 《南通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 2027 50 100 2 50

镇江 2024/9/30 《镇江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2026 100 100 50 50 10

浙江省

杭州 2024/6/27 《杭州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2024—2027年）》 2027 600 10 600 10

嘉兴 2024/9/26 《嘉兴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 2027 20 150 100

金华 2024/11/5 《金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 2027 100 10 40 10

台州 2024/5/20 《台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8 年）》 2028 300 10 2 3

重点城市《行动方案》规划：

1.2、各地《行动方案》绘制低空发展蓝图——市级文件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文件，金元证券研究所整理



市级口径来看，目前发布《行动方案》的40个城市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如江浙各
市）、产业基础好（如合肥、成都、沈阳）、旅游资源丰富（如海口、大连、重庆、桂林）的城市。
尽管目前各地政策出台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但仍有一些城市的《行动方案》值得期待，如宁波、
厦门、株洲、武汉、天津、西安、三亚等，后劲十足。
产业规模：各地规划规模在30-1500亿元，大部分集中在300-500亿元，个别发达城市（深圳、广
州、北京）规划超1000亿元。
头部核心“链主”企业数量：各地通常规划培育5-10家。
起降场建设数量：各地规划数量在20-1200个不等，大部分集中在100-300个，深圳和重庆规划数
量较多，分别为1200个和1500个。
航线数量：无人机方面，各地规划数量大部分在100条左右，少则10条航线左右，深圳规划数量达
到1000条，走在全国前列；短途载人方面，各地规划数量在1-6条。
应用场景：各地规划开拓的应用场景数量在10个左右，多则20-30个。



二、《若干措施》层出不穷，真金白银支持低空



2.1、《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提供支持——省级文件（海南为例）

由于奖励补贴需要考虑到各个地方具体的财政

情况和发展规划，在省级层面文件统一标准的

难度较大，所以通常以非定量的奖励办法为主，

旨在在为产业发展提供引导方向，而详细的定

量的补贴办法主要体现在市级文件。

目前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天津、山西、

河北、海南、西藏、黑龙江10地已陆续出台

《若干措施》。

其中海南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可圈可点，

不仅在多领域给予大力度财政支持，同时充分

发挥自由贸易港的特殊身份，在金融、税务、

贸易、跨境等方面予以帮助。

省份
发布时

间
文件名称 文件内容

海南省
2024/2

/14

《海南省

支持通用

航空和低

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

施（公开

征求意见

稿）》

金融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企业开设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并利用账户便捷开展国际合作业务。

财税奖励：支持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企业按规定享受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原辅料“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加

工增值免关税、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货物暂时进境修理复运出境免关税、企业

所得税优惠、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海南自贸港税收减免政策及国家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基础设施：按照项目总投资的20%申请资金支持，单个机场项目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单个起降场项目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空管平台：对符合省级规划的低空公共通信、导航和监视基础设施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属社会投资的可在委托第三方完成项目投资评

估后，按照项目总投资的50%申请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总额每年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

通用机场：对年度有人驾驶与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通用航空、警务和海关缉私飞行达到1500架次（在海南起、降各计0.5架次，下同），

且对不少于10家单位开放不少于500架次的运输机场、A1类通用机场、A2类通用机场，分别给予机场管理机构300万元、250万元、100

万元支持。

产业园区：鼓励各市县政府依托园区申报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等试点，对相关试点

涉及市县财政出资部分，按照1:1给予省级配套资金支持，每项试点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低空载人：无人和固定翼有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全重2吨以下机型1100元/小时（飞行小时，下同）、2（含）—5.5吨机型4500元/小

时、5.5吨（含）以上机型9000元/小时。旋翼有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全重2吨以下机型3300元/小时、2（含）—4吨机型11000元/小

时、4吨（含）以上机型20000元/小时。

融资租赁：支持航空租赁企业开展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离岸租赁、跨关区“保税租赁+保税展示”再租赁等业务，积极创新航空器

异地委托监管模式。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航空租赁企业开展跨境融资租赁，形成的对外债权债务按规定办理对外债权登记或外债登记；

支持符合条件的航空融资租赁企业与其下设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共享外债额度。

飞行培训：执照视距内驾驶员1000元/名、超视距驾驶员3000元/名和教员5000元/名，运动类驾驶员和私用驾驶员执照1万元/名的支持。

低空物流：对企业在海南开通的各通用航空物流航线年度合计达到100架次的，给予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100元/小时、中型无人驾驶

航空器260元/小时，并按照前述客运航线支持标准给予有人和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支持。航线支持中，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的短途运

输航线支持标准上浮30%；跨海航线支持标准上浮30%；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或陆空两用飞行汽车支持标准上浮30%；上浮

比例可叠加计算。

试飞测试：对在海南依托机场或低空飞行器起降场新建的航空器试飞测试基地，按照项目总投资的20%申请资金支持（不得与其他资金

支持重复申请），单个单位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特许飞行证并开展试飞的企业，年度执行各类试飞达

到50架次的，按照客运和物流航线支持标准的60%给予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省份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文件内容

湖南省

2024/6/13

《关于支持全

省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

通航补贴：1吨以下航空器予以500元/小时、1-5吨2000元/小时、最5吨以上3000元/小时的运行补助，单个企业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于滑翔伞、动力伞等轻型运动航空器和热气球、飞艇等轻于空气航空器

的运营企业，年飞行超过2500架次给予运营补贴，超出部分按照35元/架次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低空载人：对于利用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飞行汽车等新型飞行器开展商业化飞行的企业，每开通一条固定飞行航线且年飞行小时达到100小时，按照1000元/小时给予运营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高不

超过300万元。

低空物流：鼓励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机）开展低空物流和配送业务，企业每开通一条固定无人机物流航线或配送航线且常态化运营一年以上，年飞行达到1000架次的（往返为一架次），一次性给予10万元航线补贴，

超出1000架次的部分按照小型、中大型民用无人机分别按照35元/架次、50元/架次给予运营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拓展应用场景：按审计确认该项目实际发生总费用的30%给予补贴，国际级、国家级赛事补贴最高分别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

取证：整机/配套 投产后第一年销售额的5%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型号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300 万元。

技术创新：对新获批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每年支持500万元，

企业落户：对重大低空经济类先进制造业项目，根据其对经济社会实际贡献情况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00万元。

产业园区：前三年按照其实际支付租金的50%给予租金补贴，每年度补贴不超过100万元；对自建研发用房、生产制造用房的，按照其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经认定的省级及

以上通航小镇，省财政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支持。支持申报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试验基地、城市空中交通等试点，对申报成功的市州、县市区，省财政给予一次性500万元

基础设施：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纳入全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的通用机场（含改扩建）按照工程费用的10%一次性给予支持，单个机场最多不超过1000万元

2025/1/10

《湖南省低空

飞行运营补贴

实施细则》

  传统航空器运营的具体标准为：

（一）最大起飞重量1吨（含）以下的航空器，按照500元/小时给予补贴；

（二）最大起飞重量1吨（不含）—5吨（不含）的航空器，按照2000元/小时给予补贴；

（三）最大起飞重量5吨（含）以上的航空器，按照3000元/小时给予补贴；

（四）单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轻型运动航空器与轻于空气航空器运营的具体标准为：

（一）超过2500架次的部分，按照35元/架次给予补贴；

（二）单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起降设施运行保障的具体标准为：每年度给予100万元运行补贴。

  新型飞行器商业化飞行的具体标准为：

（一）每开通一条固定飞行航线且年度飞行小时达到100小时，按照1000元/小时给予运营补贴；

（二）单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无人机物流运营的具体标准为：

（一）企业每开通一条固定无人机物流航线或配送航线且常态化运营一年以上，年度飞行达到1000架次的（往返计一架次），一次性给予10万元航线补贴；

（二）每条航线超出1000架次的部分，按照小型民用无人机按照35元/架次，中大型民用无人机按照50元/架次给予运营补贴；

（三）单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湖南政策同样颇具亮点。2025年一月份，湖南在原先《若干措施》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详细补贴标准，包括对传统航空器给予500-3000元/
小时不等的运营补贴；对新型飞行器商业化航线运营补贴标准1000元/小时；对无人机物流10万元航线补贴以及35-50元/架次不等的运营补贴。

2.1、《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提供支持——省级文件（湖南为例）



重大企业/项
目落户

航空器及
配套

航空器取证 试飞基地
技术研发创
新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航线 飞行运营 标准制定

实缴注册资
本/装备购置
金额补贴

制造/研发
/销售补贴

无人机 eVTOL 空管平台 起降场
无人机-
载物

eVTOL-
载人

无人机-
载物

eVTOL-
载人

中 大 小 中 大 小 中 大
旅游
观光

市内
交通

城际
交通

跨境
交通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架
次

元/架
次

元/架
次

元/架
次

元/架
次

元/架
次

元/架
次

万元

深圳 2023/12/28
《深圳市支持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企业实缴注
册资本5%不
超2000；
重大工业项
目：固定资
产投资20%，
不超5000

300 500 1500

航空器系统
和飞行保障
领域补贴
3000

20 35 35
境内30，
跨境50

20 40 40

广州 2024/7/5
《广州市推动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

固定资产
投资额
5-100亿元：
补贴2%；
100亿元以
上补贴5%

150 1500 50 100

珠海 2024/6/14
《珠海市支持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不超过设备
购置额20%的
补助

250 400 1000 300 50%，500 30 90 90 100 200 300 400

合肥 2024/6/20
《合肥市支持低空
经济发展若干政策》

300 500 1500

飞行基地
补贴30，
试飞100
元/架次

2000 15%，500 30 50 100 100 200

成都 2024/7/20

《成都市加快提升
低空飞行服务能力
培育低空经济市场
的若干措施》

反制装备
300

300 500 1500 1000 20%，500 50%，100 30 90 90
省内30
跨省100

武汉 2024/6/7
《武汉市支持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企业实缴资
本5%不超
1000

200 200 1000

按照实际
建设投入
50%：
小起降场
/起降机
柜补10；
中大起降
场补100

20 40 40 30 50 100 500
团标至国
标：10-
50

部分代表性城市的政府
补贴《若干措施》→

可以看到《若干措施》

的政府奖励和政策补贴

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1. 企业/项目落户

2. 航空器及配套的制造

/研发/销售

3. 航空器取证

4. 试飞基地建设/运营

5. 技术研发创新项目获

批/立项

6. 空管平台和地面基础

设施建设

7. 航线开设

8. 应用场景开拓

9. 标准制定

2.2、《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提供支持——市级文件



结合目前20个主要城市出台的《若干措施》，我们总结出各个项目通常的补贴办法：

补贴项目 补贴办法

企业/项目落户 补贴企业实缴注册资本的5%，通常不超1000万元，最多不超2000万元；或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20%补贴

航空器及配套制造/研发/销售 制造：前期投入成本2-10%，通常不超1000万元；销售：首台/套的销售额10-30%，通常不超300万元，最多不超500万元

航空器取证（PC/TC） 无人机取证：中型300万元左右，大型5000万元左右；eVTOL：1000或1500万元

试飞基地建设/运营 建设：建造投资金额10-30%，通常不超300万元；运营：试飞费用50%或100元/架次

技术研发创新项目获批/设立 国家级通常在1000-3000万元，省级在1000万元以下；专精特新在300万元以内

空管平台和地面基础设施建设 空管平台：实际投资额15-50%，通常不超500万元；地面：实际投资额50%，小起降场/起降柜不超10万元，中大起降场/停机坪不超
200万元

航线开设 无人机物流：小型/中型/大型10-20/40/40 万元/条航线，最多不超100万元/条航线；eVTOL载人：市内15万元/条航线，省内或境
内30万元/条航线，跨省或跨境50-100万元/条航线

应用场景开拓 无人机物流：小型/中型/大型20-30/50/50-100 元/架次；eVTOL载人：旅游观光/市内交通/城际交通/跨境交通分别为
100/200/3000/400元/架次，最多不超1000元/架次

标准制定 团标/地方标/行标/国标/国际标通常在10/20/30/50/100万元左右

我们认为，各地在航空器产业链培育（包括制造/取证/销售）、技术研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开拓（航线补贴+运营补贴）

四个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较大，各项金额可帮助企业减轻前期负担，预计对于企业热情参与的鼓励效果良好，将有效促进产业加速发

展，并为广大参与方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

2.2、《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提供支持——市级文件



三、政策引导下产业动作迅速，项目接踵而至



3.1、航空器产业链培育（制造/取证/销售）

目前我国无人机产业已经较为成熟，而以eVTOL为代表的新型航空器，尤其是载人航空器尚处于发展早期，目前行业内主要玩家包括

亿航、小鹏汇天、沃飞长空、峰飞等新势力企业，以及广汽、吉利等传统车企。其中亿航的EH-215S（2座多旋翼载人eVTOL）和峰飞

的V2000CG（2吨级货运eVTOL）是唯二拿到三证的新型航空器，预计短期拿到OC后便可正式开始运营。其他家的制造研发也在如火如

荼进行中，预计2025年实现首飞/试飞，2026-2027年行业迎来密集取证期。

沃飞长空：2025年核心任务是完成 AE200 的适航审定测试，进行载人飞行试验，预计在 2026 年取证；并在2026—2030 年逐步开展
试点运营工作，进而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运营。eVTOL 出行可节省 80%的时间，预计费用会是专车的 2—3 倍。目前，沃飞长空已
经与工银金租签订首批 120 架 AE200 意向采购订单，与华龙航空签订首期 100 架订单。

峰飞航空：2 月 11 日，峰飞航空宣布获得汉阳投资发展集团的 12 架大型 eVTOL 航空器采购订单并已收到订单预付款，订单合同
总金额 1.57 亿元。峰飞航空将与武汉市汉阳区政府共同开展低空特种场景以及载人场景的先行示范，推动大型 eVTOL 航空器技术
的广泛应用。本次采购订单包括货运机型、应急消防机型和 5 座载人机型。

小鹏汇天：12 月 14 日，小鹏汇天在上海陆家嘴举办了“陆地航母”飞行汽车首飞活动。量产工厂预计在 2025 年第三季度竣工。
飞行汽车预计在 2025 年 10 月末取得中国民航的型号合格证，并在 2026 年实现量产交付。1 月 8 日，小鹏汇天“陆地航母”亮
相北美 CES，收获超 3000 台超前预订订单，同时自 1 月起于全国多地启动“享飞计划”。 1月 18 日，广东省省长王伟中莅临小
鹏汇天，就低空经济及企业发展情况展开调研。

亿航：EH216-S 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并将正式开启在上海龙华机场黄浦江畔 eVTOL 观光游览航线的常态化试运行。未
来，亿航智能将携手高而远（上海通航运营商，EH216-S 采购单位）和联创东林基金，以龙华机场为基地，在上海全域进而覆盖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包含沪苏浙皖九城）沿线城市和地区打造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等多样化的低空经济 eVTOL 商业运营场景，
推动更多城市实现空中出租车出行的新样板。



3.2、技术研发创新

技术研发创新主要集中在目前低空发展的技术痛点，包括通导监技术（尤其是5G-A通感一体、高精导

航等）、行业大模型、低空管服平台/低空智能大脑、行业技术标准统一、数据库搭建等，目前一些典

型项目包括：

长春发布国内首个低空行业大模型“紫东长空”：该模型由长春市与中科院自动化所产业化公司中科紫东太初联合打造，将多模态感

知、智能预测、实时决策等能力应用于低空经济的核心场景，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同时，长春将通过“紫东长空”打通低空经济相关

的高质量数据资源，融合卫星遥感数据、地理信息数据、气象数据、城市交通数据等多源数据，以及紫东太初已有的中科院体系 100 

多家院所的数据资源，构建一个初始数据池，围绕飞行管理、空域管理、时序预测、立体交通管理等方面，构建开放性行业大数据训

练库、标准测试数据集和多模态低空知识库等，进一步实现数据的共享与高效应用。

江苏南京市低空飞行服务平台（1.0 版本）上线公测：低空企业和用户可以通过平台申报航线、空域和飞行计划等。未来还将上线平

台的 2.0、3.0 版本，打造具备设备身份识别、飞行航迹秒级管理等服务功能，实现同时服务不低于 5 万架次的低空飞行服务能力。

“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项目启动：中国低空经济联盟于2月14日，在京召开“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项目论证会并正式启动该项目。

民航数据通信、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九洲空管、中兴通讯、千寻位置、超图软件、航天宏图、大有时空等 30 多家会员企业负责人和

有关民航专家参加。“一张网”将有助于解决各地低空空管平台标准不统一、重复建设等问题，从专业角度及时引导，科学规划。



3.3、基础设施建设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产业园区/大楼/厂房、起降场、测试场、运输机场/通用机场的建设，以及

综合管服平台/低空大脑/低空智联网、信息/网络设施、数据/算力设施、通导监感设备的部署。目前

深圳走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的前列，除了3年内新增至1200个起降场，8000个5G-A通信基站8000个和

500个通感基站之外，也有一些大型综合性项目完成招采，较典型的项目包括：

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由深圳市交通局招标，IDEA研究院和深城交中标，项目金额51790万元，包括（1）软件

平台，包括低空操作管理系统和低空管理服务系统，（2）测试场硬件基础设施，包括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空中基础设施、物理基础

设施、实验设施、多通信链路融合、IT基础设施，（3）支撑环境，验证及运营场地建设、管服中心环境建设、数据中心，（4）信息

安全防护，包括防火墙、漏洞扫描、国密、密码机等，（5）发包人委托的其他工作。上述所有工作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

相关标准规范制订、课题研究、项目实施、设备采购等其他应由总包单位完成的工作，

南山区低空协同感知系统试验点项目：又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招标，深城交和中通信息中标，金额6599万元，包括包括低空基础

设施、低空感知模块和数据互联模块等。

深圳低空运营总部基地项目（一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由深圳机场招标，中建三局、中南建筑和中铁四院联合中标，金

额2733万元，包括新建1栋低空运行管理中心大楼、2个直升机/eVTOL起降点、1个物流无人机起降点、停车场、室外道路广场、绿化、

围墙、出入口大门等



3.4、应用场景开拓

低空交通
海珠（琶洲）低空飞行运营中心：全国首个枢纽型垂直起降场今年将在琶洲港澳客运码头旁建成，目的起降地涵盖省内多个城市粤港

澳大湾区立体交通网络将开启全新篇章。海珠（琶洲）低空飞行运营中心项目总规模达 6000 平方米，配备 6 个垂直起降机位，预计

今年5 月完成建设，7 月投入运营。项目不仅覆盖广州白云、增城、从化、南沙等区域，更将开通直达佛山、东莞、深圳等 7 个珠三

角城市及港澳的城际航线，日均飞行量预计达 150 架次；可实现打“飞的”到白云机场 9 分钟、到香港 26 分钟。

南通海门至上海浦东双向低空载客常态化航线: 2 月20 日，江苏南通海门至上海浦东双向低空载客常态化

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长约 123 公里，原先走地面路程需要 2 个小时，而乘坐直升机，飞行时间只需要 40 分钟左右。除了速度快，

乘客还可以从空中领略长江口两岸独特的城市景观。该航线安排每天早、晚高峰各一班，定价为 700 元左右。

琼州海峡跨海联运：1 月 20 日，中国通号和中信集团参与建设的湛江西至海口站“空铁联运”首飞仪式在湛江隆重举行，标志着湛江

西站与海口站实现直升机跨海接驳，打造全国首例“低空+铁路”跨海综合立体交通示范场景。

根据各地政策文件，目前鼓励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低空交通、低空文旅和低空物流，目前产业动作频频，

各种低空体验项目陆续开始正式运营，且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价格较为亲民。



3.4、应用场景开拓

低空文旅
重庆云阳“空中的士”体验项目：重庆云阳开启乘坐“空中的士”体验项目，遨游长江上空，一览三峡梯城。该项目从 1 月 24 日开

始营业，已累计接待客人超 2000人次，春节期间，日均客流量高达 300 人次。

荆门市漳河新区开通 2 条低空游览航线：此次开通的两条游览航线分别为：漳河机场—漳河水库大桥—漳河旅游码头—漳河机场，游

览时长约 15 分钟；漳河机场—凤凰湖—彭墩生态度假区—漳河机场，游览时长约 30 分钟。开通运营这两条游览航线的湖北鸿萌

通用航空目前有各类通用航空飞机 15 架，两条航线自去年 11 月底起开始试运行。目前，游览价格初步定为：15 公里航线，单人次 

698 元、双人次 1266元；30 公里，单人次 1588 元、双人次 2688 元。

低空物流
跨越速运采购 60 架无人机开展货运：2 月 18 日，跨越速运与白鲸航线在跨越速运集团总部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首批购入 60 

架 W5000 大型无人货运飞机，其具有载重大、航时长、航程远等优势，最大起飞重量约 10.8 吨、最大业载约 5 吨，巡航高度 6000 

米，最大商载航程 2600 公里，其货舱容积达到 65 立方米，兼容多种标准货箱货板。

顺丰丰翼“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2 月 14 日，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丰翼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

正式启动。运营中心位于宝安区新安街道，主体为二层钢结构建筑，占地 9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974 平方米，集无人机起降平台、物

流交互设施、通讯网络等自动化智能化设备于一体。目前，运营中心日均可处理 2000+票快递，同城快件平均 2 小时送达，跨城快件

平均 3 小时送达，航空件时效缩短半天，真正实现下单后飞速送达，走通低空物流场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路径。



投资建议

基于目前的政策导向和产业动态，我们梳理出四条投资主线以及相关的投资标的：

• 航空器制造：卧龙电驱

• 技术研发创新：海格通信、中科星图

• 基础设施建设：深城交、苏交科、华设集团、设计总院

• 应用场景开拓：中国通号



• 低空空域开放不及预期

• 电池、电驱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 下游应用场景开拓、民众需求不及预期

• 产业发展进程不及预期

• 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超出预期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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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股票价格在未来6 个月内相对大盘变动幅度为-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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